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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么
订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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嘱
才
能
避
免
无
效

  随着法治意识
的提高，越来越多
的老人选择通过立
遗嘱的方式安排好
身后事，防止亲人
之间因财产分配发
生纷争，但在司法实
践中，遗嘱被认定无
效的情况非常多。据
最 高 人 民 法 院 统
计，全国法院审理
遗产继承案件中，
遗嘱被认定无效的
占到60%。订立遗
嘱有哪些形式？怎
样才能订立一份可
靠的遗嘱呢？

  多份遗嘱，效力如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遗产继承纠纷案中出现多份遗嘱的情况
并不鲜见。随着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对遗嘱的规制也进一步
完善，切实尊重和保护立遗嘱人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出
现了某些继承人在自己照顾老人期间推动老人立下遗嘱的情
形，以至于老人常常为免争端，立下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
遗嘱。
  民法典第1142条第三款规定，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
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该规定明确了遗嘱效力的顺位，
但需注意的是，按照这一顺位认定的前提是每份遗嘱都需符
合法律的规定。
  订立遗嘱后，遗嘱人认为遗嘱不当或者有错误，或者改
变主意的，遗嘱人在死亡之前均可以撤回或者变更其原来订
立的遗嘱，这也是遗嘱自由原则的具体表现。民法典第1142
条规定删除了原继承法第20条第3款关于“自书、代书、录
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的公证遗嘱优先
原则，明确了遗嘱效力的顺位，解决了多份遗嘱“打架”的
问题。

  如何减少自书遗嘱真实性纷争

  自书遗嘱，由于能直接表明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
效力上仅次于公证遗嘱。但遗嘱人去世后，如何确定自书遗
嘱的真实性，在证据法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否定遗嘱的一方，法院会依职权释明是否对遗嘱进行笔
迹司法鉴定，但实践中确有很多情况无法启动鉴定程序，主
要原因就是缺乏对比检材。如果无法进行鉴定，在举证责任
上法院很难支持否定遗嘱一方的主张，所以遗嘱人生前应当
尽量留下足够客观中立的对比检材。
  现在公安户籍身份信息需要录入指纹信息，建议可以在
自书遗嘱上签字的同时按指纹，遗嘱人常去的银行、医院中
尽量保存书写工整清晰的签名材料。
  此外，全国现已成立多家机构中立社会团体对遗嘱进
行规范制作和保存，这些机构保存的自书遗嘱虽不具有
公证遗嘱的效力，但其一般对自书遗嘱有专人见证、全
程录像和特殊保存。这些中立机构保存的自书遗嘱如无意
外，大多能被法院采信，这样极大减少了关于自书遗嘱的真
假纷争。

  遗嘱内容的表述如何写才更妥当

  遗嘱内容的表述应清晰明确，避免歧义。遗嘱人需在遗
嘱中写明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在官方身份证明上的完整姓名，
避免因指向不明确引发争议；遗嘱中应明确表意由谁继承，
明确使用“继承”一词，避免使用“处理”“给”“归”等
模糊表达；遗嘱所处分的财产需指向明确，具有可识别性。
另外，遗嘱的名称应以“遗嘱”“遗赠”为宜，避免影响其
性质的界定。
  若遗嘱人将其财产指定仅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个人继
承，而非由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与其配偶共同继承，则需在遗
嘱中明确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配偶是否享有继承或受遗赠等
相应权利。
  因自书遗嘱、代书遗嘱均系手写，需注意字迹清晰、无
涂改，尤其注意关键信息部分；若有涂改，需在涂改处签名
并写上日期；尽量做到在遗嘱每页下方空白处均签名并写日
期，减少可能产生的纠纷。自书遗嘱因无见证人，建议将立
遗嘱过程同步录音录像，由此可以展现出立遗嘱时的完整过
程和遗嘱人的精神状态，避免其他继承人的质疑。录音录像
遗嘱，还应显示完整的立遗嘱过程和遗嘱内容，并注意原始
载体的保存。

  能否到法院找法官帮忙立遗嘱

  很多人想到法院去立遗嘱，这样能保证法律效力。但法
院受理的纠纷，必须是当事人之间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
争议产生的纠纷，而立遗嘱这件事，本身属于民事主体对自
己个人财产的处分，并未发生争议。因此，人民法院不能受
理订立遗嘱这一事项。

  代书遗嘱有哪些注意事项

  代书遗嘱在生活中较为常见，特别是在遗嘱人因病卧床
或者年老体衰、不识字等情形下经常使用。代书遗嘱最重要
的形式要求，就是合法见证人，如果见证人选任失当，即使
代书遗嘱真实性可以确认，仍不能认定遗嘱有效。
  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
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在订立代书遗嘱时要注意，遗嘱人口述和代书人代书、
见证人见证具有时间同步性和空间同一性。
  时间同步性是指遗嘱人的口述、代书人代为书写的行为
以及见证人的见证行为是同时或基本上同时发生的，遗嘱人
应将全部的需要订立遗嘱的内容清晰、准确地表述出来；代
书人应将听到的内容如实地记录下来；见证人应认真倾听遗
嘱人所表达的意愿，并认真监督代书人是否履行了代书职
责，同时负有核对代书人所书写的遗嘱内容是否与遗嘱人所
表达的意愿相一致的职责。
  空间的同一性是指遗嘱人、代书人、见证人这三类人要
同时在同一个场合进行订立遗嘱的行为。一个标准的代书遗
嘱的订立过程应该是遗嘱人边口述、代书人边听写、见证人
在旁边全程见证参与的过程。遗嘱人口述和代书人代为书写
的过程应该是基本上同步的。

  订立遗嘱有哪些形式

  民法典对自然人立遗嘱的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第1134
条至1139条分别规定了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
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和公证遗嘱等6种立遗嘱的方式。
  自书遗嘱 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
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 代书遗嘱就是立遗嘱人委托别人书写的遗
嘱。民法典第1135条规定，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
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
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打印遗嘱 打印遗嘱是民法典新增的，指通过电子设
备打印出来的遗嘱。民法典第1136条规定，打印遗嘱应当
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
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录音录像遗嘱 民法典第1137条规定，以录音
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
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
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口头遗嘱 民法典第1138条规定，遗嘱
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
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
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
头遗嘱无效。
  公证遗嘱 民法典第1139条规
定，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
构办理。        
      本报综合


